臺北縣政府社會局辦理受僱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

免報(納)稅者薪資工作收入證明
	姓名
	
	出生年月日
	民國  年  月   日

	身份證字號
	
	居住地址
	

	任職單位
	
	統一編號
	

	單位地址
	
	單位電話
	

	服務部門
	
	職稱
	

	在職期間
	自民國　年　月　日起
	至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

迄今

	薪資/工作所得
	民國     年薪資或工作收入合計：
新臺幣   佰   拾   萬   千   百   元整。

	備註
	本證明書之用途係為申請受僱者家庭部分托育費補助。


證明單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(請加蓋單位圖記章)

單位統一編號：

負責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(請簽章)

單位地址：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